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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 

 回顾安理会第 1373(2001)、1963(2010)、2129(2013)和 2322(2016)号决议， 

 重申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重申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重申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任

何恐怖主义行为，不论其动机为何、在何时何地发生、由何人所为，都是不可开

脱的犯罪行为，并继续决心进一步推动提高在全球一级为消除这一祸害而进行的

总体努力成效， 

 重申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要消除这一威胁，就要在尊重

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等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在国家、区

域和国际各级进行集体努力， 

 重申不应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族裔群体联系起来， 

 强调指出遏止、削弱、孤立和化解恐怖主义威胁需要所有国家以及国际、区

域和次区域组织的积极参与和协作，并强调，执行大会 2006 年 9 月 8 日第 60/288

号决议所载《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全球反恐战略》)及其后续审查十分重要， 

 重申需要采取《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支柱二所述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措施，

特别是不让恐怖主义分子获得进行袭击的手段，包括需要加大力度改善基础设施

和公共场所等特别易受攻击目标的安保和保护，以及需要增强，尤其是在平民保

护领域增强对恐怖主义袭击的韧性，同时认识到各国为此可能需要得到援助， 

 确认由各国确定其关键基础设施的构成以及如何有效保护此类设施以防恐

怖主义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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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确保关键基础设施可靠性和韧性，给予保护以防恐怖主义袭击，从而

促进有关国家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及其人民的福祉和福利，已日趋重要， 

 认识到防备恐怖主义袭击包括防止、保护、减轻、反应和恢复各环节，重点

是促进，包括酌情通过公私伙伴关系促进关键基础设施的安保和韧性， 

 认识到保护工作包含多重努力，例如规划；公共信息和警报；行动协调；情

报和信息分享；拦截和扰乱；筛查、搜索和侦测；访问控制和身份核查；网络安

全；实物保护措施；保护方案和活动的风险管理；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安保， 

 承认知情和警惕的社区对于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恐怖主义威胁环境，特别是查

明并向执法部门报告可疑活动的作用至关重要，而通过定期的全国和地方对话、

培训和外联来酌情加强，特别是在潜在恐怖主义威胁和脆弱性方面加强公众认识、

参与和公私伙伴关系，也十分重要， 

 注意到在跨界关键基础设施，如用于能源生产、输送和分配，空中、陆地和

海上运输，银行和金融服务，供水，粮食分配和公共卫生的跨界关键基础设施方

面，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提高， 

 认识到，由于关键基础设施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提高，一些关键基础

设施可能易受之影响的威胁和脆弱性日益增多且种类更为广泛，也引起新的安保

关切， 

 表示关切的是，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恐怖主义袭击可能会严重扰乱政府及私

营部门的运作，并在基础设施部门以外造成连锁效应， 

 着重指出，有效保护关键基础设施需要采取部门和跨部门的风险管理办法，

其中包括查明和防备恐怖主义威胁，从而减少关键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尽可能防

止和扰乱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恐怖主义阴谋；在恐怖主义袭击造成损害的情况下

尽量减少影响和缩短恢复时间；查明损害原因或袭击来源；保留袭击证据并对袭

击的相关责任人追责， 

 在这方面认识到，大大促进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有效保护的前提是：采取考虑

到所有威胁和危害、特别是恐怖主义袭击的办法；并且与关键基础设施运营方及

负责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执法和安全官员，以及酌情与私营部门业主等其他利益

攸关方进行定期和实质性协商与合作， 

 认识到，保护关键基础设施需要在国内和国际上与政府部门、外国伙伴和私

营部门业主以及此类基础设施运营方开展合作，并分享在制定政策、形成良好做

法和总结经验教训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回顾第 1373(2001)号决议促请会员国设法加强和加快行动信息交流，特别是

交流下列信息：关于恐怖主义分子或网络的行动或移动；伪造或变造的旅行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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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运军火、爆炸物或敏感材料；恐怖主义团体使用通信技术；恐怖主义团体拥有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造成的威胁，并就防止和制止恐怖主义袭击开展合作，特别

是为此达成双多边安排和协定， 

 注意到相关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实体、论坛和会议在加强关键基础设

施的保护、安保和韧性方面的工作， 

 欢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反恐委员会)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 

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持续开展反恐合作，尤其是在技术援助和能力建

设方面合作，以及与所有其他联合国机构持续开展反恐合作，大力鼓励它们进一

步与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反恐执行工作队)互动协作，确保联合国系统反恐工

作的整体协调一致， 

 1. 鼓励所有国家进行协调一致的努力，包括开展国际合作，以提高意识，

增进对恐怖主义袭击所构成的挑战的认知和了解，从而更好地防备针对关键基础

设施的恐怖主义袭击； 

 2. 促请会员国考虑制定或进一步改进减少关键基础设施所受恐怖主义袭

击风险的战略，其中应包括评估和更好地认识相关风险；采取防备措施，包括对

此类袭击作出有效反应；以及促进安保和后果管理方面的互操作性，并推动所有

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有效互动； 

 3. 回顾安理会在第 1373(2001)号决议中决定所有国家须在国内法规中规

定恐怖主义行为是严重刑事罪行，促请所有会员国确保已对旨在摧毁或破坏关键

基础设施的恐怖主义袭击及其规划、培训、资助和后勤支持活动规定了刑事责任； 

 4. 促请会员国探讨如何就针对关键基础设施规划或实施的恐怖主义袭击，

在防止、保护、减轻、防备、调查、反应或恢复方面交流相关信息并开展积极合

作； 

 5. 还促请各国酌情与公共和私营利益攸关方建立或加强国内、区域和国际

伙伴关系，以分享信息和经验，从而在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恐怖主义袭击方面开

展防止、保护、减轻、调查、反应、损害恢复工作，包括为此进行联合培训，并

使用或建立相关通信或紧急警报网络； 

 6. 敦促所有国家确保国内所有相关部门、机构和其他实体就保护关键基础

设施以防恐怖主义袭击问题密切有效地开展合作； 

 7. 鼓励联合国和各自制订了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战略的会员国及相关区域

和国际组织同所有国家及相关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实体合作，从而确定并

分享用于管理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恐怖主义袭击风险的良好做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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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申明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和发展举措在实现稳定和繁荣方面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并在这方面促请所有国家酌情在信息共享、风险评估和联合执法

领域采取双多边手段加强合作，保护区域互联互通项目和相关跨界基础设施等关

键基础设施以防恐怖主义袭击； 

 9. 敦促有能力的国家视需要协助提供切实和有针对性的能力发展、培训和

其他必要资源、技术援助、技术转让和方案，从而使所有国家都能实现保护关键

基础设施以防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 

 10. 指示反恐委员会在反恐怖主义执行局(反恐执行局)的支持下，继续在各

自任务范围内，酌情审查会员国在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过程中为保护关键基

础设施以防恐怖主义袭击而进行的努力，旨在确定这一领域的良好做法、差距和

脆弱性； 

 11. 在这方面鼓励反恐委员会在反恐执行局的支持下与反恐执行工作队继

续合作，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以防恐怖主义袭击领域便利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并

提高意识，特别是为此加强同各国及相关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对话，并同

相关双多边技术援助提供方密切协作，包括分享信息； 

 12. 鼓励反恐执行工作队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易受攻击目标、因特网和旅

游安全工作组继续其促进工作，并同联合国其他专门机构合作，在加强各项措施

的执行方面继续应会员国请求提供能力建设援助； 

 13. 请反恐委员会在十二个月内向安理会报告本决议执行方面的最新情况； 

 14.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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